附件2

国家关键领域语言科技赋能
创新项目案例申报书
案例名称                               

申请单位                               

负 责 人                               

填报日期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制
2025年11月
填报说明

1.申报条件

（1）申报主体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在质量、安全、信誉、遵纪守法和社会责任等方面无不良记录。鼓励多家单位联合申报，联合单位不超过5家。
（2）申报项目案例应体现语言科技赋能国家关键领域发展的鲜明特色、创新思路和突出贡献，能够精准回应关键领域发展需求，创新运用语言技术、语言资源，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体现较强的代表性、示范性和创新性，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
（3）申报主体对申报材料真实性、合规性负责，确保内容客观真实、简洁清晰。项目案例涉及的产品、技术及知识产权归属申报主体，无专利、商标、物权纠纷。
（4）申报项目案例内容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遵守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和规定，不得涉密和涉及个人隐私。申报主体同意公布项目信息、公开宣传推广。
（5）申报书由申报单位填写。地方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申报项目案例，应经省级教育和语言文字行政部门审核并加盖公章，由省级教育和语言文字行政部门汇总后向国家语委统一推荐；中央有关部门直属的企事业单位和挂靠的社会组织审核项目案例并加盖公章后，可直接向国家语委推荐。
2.申报书用A4纸双面打印、装订成册，表格内容可增加附页，页码依次顺序编排。
一、基本信息

	案例名称
	

	申报单位
	

	单位类型
	

	负 责 人
	
	职称/职务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职称/职务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所属领域
	□赋能教育提质增效
□赋能科技自主创新

□赋能文化传承发展

□赋能重点产业升级

□赋能社会和谐进步

□其他关键领域方向：                                     

	核心成果

类    型
（可多选）
	□系统平台   □应用软件   □数字资源   □技术产品  
□设施装备   □技术方案   □服务模式   □管理体系

□品牌活动   □其他：                 

	单位简介

（不超过300字）
	


二、案例内容

	（5000字以内，要求项目及其应用案例见人见事见物见效，确保思想性、科学性、前沿性、安全性和实效性。可将配图、视频、新闻报道、佐证支撑材料等作为附件）

项目案例概述
首先，简要叙述项目案例的总体概要（不超过500字），然后，分项叙述以下内容。

(一)项目背景与需求
立足项目案例所在的关键领域，说明国家战略、区域发展、行业发展、单位业务或社会群体等项目受益对象对于项目及其应用的紧迫需求，重点说明语言密集型、语言刚需性和语言支撑性应用场景实际需求。

(二)语言使用与技术
找准语言科技和语言资源支撑项目案例的供需结合点、业务支撑点和赋能发力点，说明语言文字在项目设计运行中的基础性、针对性、刚需性，重点说明项目案例的科技含量、核心功能和技术路径。

(三)服务创新与特色
坚持目标引领、问题导向、需求驱动，说明项目提供的服务，解决了实际问题，实现了发展目标，回应了特定需求。描述项目案例精准满足特定场景需求的创新思路举措和特色做法。突出创新点和亮点。

(四)突出成效与贡献
项目应用的受益群体、惠及事项、使用效果，指明项目应用取得的宏观价值、突出贡献与重大意义。使用量化数据、对比分析。

(五)推广价值与前景
描述项目案例媒体报道情况、公众评价；说明可举一反三扩展用于哪些类似场景。分析项目案例在不同领域、不同区域推广实施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规模化推广的前景。

（请根据需要加页）


三、申请单位意见

	同意申报。我单位申报的所有材料均真实、完整，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不存在知识产权、专利、商标、物权等方面的争议，无涉密内容，不涉及个人隐私。同意国家语委和有关部门宣传推广该项目案例。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联合申报单位1意见（如无可不盖章）：同意申报。我单位申报的所有材料均真实、完整，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不存在知识产权、专利、商标、物权等方面的争议，无涉密内容，不涉及个人隐私。同意国家语委和有关部门宣传推广该项目案例。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联合申报单位2意见（如无可不盖章）：同意申报。我单位申报的所有材料均真实、完整，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不存在知识产权、专利、商标、物权等方面的争议，无涉密内容，不涉及个人隐私。同意国家语委和有关部门宣传推广该项目案例。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联合申报单位3意见（如无可不盖章）：同意申报。我单位申报的所有材料均真实、完整，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不存在知识产权、专利、商标、物权等方面的争议，无涉密内容，不涉及个人隐私。同意国家语委和有关部门宣传推广该项目案例。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联合申报单位4意见（如无可不盖章）：同意申报。我单位申报的所有材料均真实、完整，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不存在知识产权、专利、商标、物权等方面的争议，无涉密内容，不涉及个人隐私。同意国家语委和有关部门宣传推广该项目案例。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四、省级教育或语言文字行政部门意见

	 （中央有关部门直属的企事业单位和挂靠的社会组织不用填写）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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